
知识产权法律分析、商标、专利、作权

产品名称 知识产权法律分析、商标、专利、作权

公司名称 山东恒标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111号华润大厦270
1室

联系电话  13361056621

产品详情

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特定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力。包括：作权、专利、商标权。

一、作权（版权）

1、保护方式

只要作品完成，作品就会自动受到保护（无需：发布、申请、核准、登记）

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现有作品造成的作品，不侵犯原作品的，可以享有作权。

2、分类

1)保护作品完整性的人身权、署名权、修改权(前三者有效期不限)；发表权（发表权保护至作者死后50年
）。

2)作为财产权(财产权保护至作者死后50年)。

3、选购

作权可以收益和处分，消费者可以拥有所有权和展览权，但作权的所有权不转移，仍然是原作者。

二、专利

1、专利类型

是指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即专利技术，是国家认可并在公开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
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



注：部分国家没有实用新型专利

2、保护期限

1)发明专利期限：20年

2)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权期限：10年：

3、专利自申请之日起计算，不能续期！

三、商标权

1、商标含义

商标是刻在或印在商品或包装上，用于区别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象征、标记等。

2、商标有效期

1)商标注册有效期:我国大部分国家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特殊国家不同

2)有效期满后申请续展(*后一年为续展期)，过期后6个月内为缓冲期，续展后再续10年。

3、多个人申请：商标审查员先批准收到申请；同日收到申请的，先批准使用。

4、经商标局协商，多个法人可以共享一个商标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